[bookmark: _GoBack]投标人控股及管理关系情况申报表

致：深圳市龙岗区产业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我方参加投标，根据法律法规维护投标公正性的相关规定，特就本单位控股及管理关系情况申报如下，并承担申报不实的责任。同时，我方郑重承诺，无关联企业参与本项目采购。
	申报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姓名
	

	
	身份证号
	

	控股股东/投资人名称
及出资比例
	

	非控股股东/投资人名称
及出资比例
	

	管理关系单位名称
	管理关系单位名称
	

	
	被管理关系单位名称
	

	备注
	


注：
1）控股股东/投资人是指出资比例在50%以上，或者出资比例不足50%，但享有公司股东会/董事会控制权的投资方（含单位或者个人）。
2）管理关系单位是指与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其他单位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的单位。
3）本表须附投标人与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关系的相关证明材料，否则，造成开标或评标时相关情况不被认可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负。
4）如为联合体投标，提供联合体各方均须提供控股及管理关系情况申报表。
5）如未有相关情况，请在相应栏填写“无”。
6）本表编入资格审查文件中。

